
1、本产品被保险人需为年龄 50-80 周岁，身体健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完全生活自理能力

的自然人。

2、每位被保险人保障期间限投一份，多投无效。

3、1-6 类职业人群均可承保。其中 4-6 类职业人群因工作发生的意外不属于保障范围，仅保障

日常生活意外。

4、本保险伤残保险金的赔付评定标准及计算方式参照《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标准编

号为 JR/T0083-2013)。

5、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在条款释义医院进行治疗，保险公司对其实际支出的按照

当地社会医疗保险主管部门规定可报销的、必要、合理的医疗费用，本公司按约定赔偿:社保或

其他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报销后，每次事故扣除 100 元免赔额后按 80%赔付，未经过社保或其他

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报销的，每次事故扣除 100 元免赔额后按 60%赔付

6、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经释义医院诊断必须住院治疗，自事故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

内的每次合理住院天数，超过三天的，从第四天起，按照保险单载明的意外伤害住院津贴日额给

付“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金”，每次住院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金的合理给付天数不超过 90

天。累计金额不超过保单载明的住院津贴总保额。

7、本保险意外伤害骨折、关节脱位保险金的赔付评定标准及计算方式参照本保险《平安产险骨

折护理意外伤害保险条款》所附《骨折或关节脱位给付比例表》。

8、本产品中公共交通工具领有相关政府主管部门依法颁发的公共交通营运执照，以收费方式合

法载客的交通工具，包括民航班机(含包机)、客运轮船(含轮渡、邮轮)、客运列车(含火车、地

铁、轻轨等公共轨道交通工具)、客运汽车(含公共汽车、电车、出租汽车)。例如渡船，气垫船，

水翼船，轮船，火车，有轨电车，轨道列车(包括地铁、轻轨及磁悬浮列车)，经营固定航班的航

空公司或包机公司经营的固定翼飞机，航空公司所经营的且在两个固定的商业机场之间或有营运

执照的商业直升机站之间运营的直升飞机,和任何按固定的路线和时刻表运营的固定机场客车。

凡上述所列的各种交通工具用于非公共交通工具的目的和用途，均属不符合本附加保险合同指定

公共交通工具的定义。另，公共交通工具不包括租赁用途的交通工具。

9、被保险人因遭遇诈骗而对其名下的银行账户资金进行了转账或汇款交易，且被保险人及时向

出险地公安部门报案后，对于自报案之日起至保单载明天数内仍未追回的资金损失，保险人按照

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友情提醒:理赔时须依据银行出具的与诈骗有关的转账或汇款交易

证明，以及公安机关报案回执);下列损失，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一)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其

家庭成员的故意行为或重大过失行为而导致的损失;(二)因实物、现金被诈骗而导致的损失;(三)

非银行账户资金遭遇诈骗而导致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支付宝账户、微信钱包、云闪付、壹钱包

等第三方支付账户;(四)非以转账或汇款交易的形式遭受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提现;

10、被保险人享有住院护理、出院交通安排、免费体检及意外住院紧急救援垫付服务，如需服务

可登录平安好生活 app 点击我的卡券使用住院护理、出院交通安排及体检服务，拨打我司全国

24 小时服务热线 95511 使用垫付服务;

11、犹豫期:本产品无犹豫期，保单生效后退保会有保费损失。

12、保险期间:1 年

13、保单生效日期:本产品默认生效日为投保日次日。

14、医院限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门评审确定的二级或二级以上的公立医院，但

不包括主要作为诊所、康复、护理、休养、静养、戒酒、戒毒等或类似的医疗机构。该

医院必须具有符合国家有关医院管理规则设置标准的医疗设备，且全天二十四小时有合

格医师及护士驻院提供医疗及护理服务

15、购买份数:本产品每人仅可购买一份，多投部分无效，保险公司不承担多投的保险



责任。

16、退保损失:投保人要求解除本保险合同，自保险人接到保险合同解除申请书之时起，

本保险合同的效力终止。保险人收到上述证明文件和资料之日起 30 日内退还保险单的

未满期净保费。未满期净保费计算公式详见保险条款。

17、责任免除

(一)投保人的故意行为

(二)被保险人自致伤害或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三)因被保险人挑衅或故意行为而导致的打斗、被袭击或被谋杀;

(四)被保险人从事高风险运动或参加职业或半职业体育运动。

(五)被保险人病理性骨折或被诊断为骨质疏松并因该病症而导致的伤害；

(六)被保险人投保前已有骨折、关节脱位的康复或治疗。

(七)被保险人酒后驾车、无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期间。

(八)保险单签发地社会医疗保险或其他公费医疗管理部门规定的自费项目和药品费用；

(九)因椎间盘膨出和突出造成被保险人支出的医疗费用；

(十)营养费、康复费、辅助器具费、整容费、美容费、修复手术费、牙齿整形费、牙齿

修复费、镶牙费、护理费、交通费、伙食费、误工费、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

损害抚慰金；

(十一)被保险人严重违反承运人关于安全乘坐的规定。

其他责任免除详见保险条款，请仔细阅读

15、续保规则:本产品为 1年期产品，不保证续保

投保人声明

投保时，本人已就该产品的保障内容、保险金额及指定的受益人向被

保险人进行了明确说明，并征得其同意。本人知道仅可为本人、父母，

配偶或子女投保，否则出险后无法顺利获得理

投保人应就提出的询问据实告知并就各项内容如实填写，否则保险公

司有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解除保险合同或不承担保险责

任。


